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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原理與教學法」是基督門訓神學院與中華福音神學院，針對有意裝備自己的主內弟兄姊妹無線接受專職造就所聯合推出的延伸制培訓課程之一，並在2013年3月2日至5月25日於本(信愛)教會開班授課，由於教育課程教導的內容、過程，不單是只有「聽」獲得頭腦中的知識，還要透過反思、對談、進行辨化與求證，將聖經知識與實際生活結合起來，使受教者能從「聽」使頭腦得到知識後，並能在實際生活中學習操練，進而敬畏耶和華。也從「聽」開始遵行 神的話，虔心敬畏耶和華。是有別於世俗的教育訓練，故而我也報名參加接受教學，雖然年邁體衰，又是電腦文盲，但在困而力學下，至少也獲得了下列的教益：
第一、認識偉大的教師─耶穌
    在人類歷史中被後世傳頌的教師，在東方是中國的孔子，在西方為雅典的蘇格拉底，前者一生從事教育本著「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有教無類」的精神，持守「文、行、忠、信」四大施教綱領，勉勵他的學生學習文(六)藝，修冶品行，存心忠厚，做事信實，在三千弟子中，培植了七十二賢，他所追尋道理的執著，在論語里仁篇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而獲至聖先師的尊號。後者為了教導雅典青年的熱誠，堅守自己的教學理念，寧死不屈，由於他天生幽默，當面臨被毒害前的一剎那，他的學生痛苦悲傷萬分時，他仍然面不改色，妙語如珠，對他的學生說出他死前最後一句話，說：「克雷多，我還欠阿克勒比斯一隻雄雞，請別忘記還給他。」因而有希臘三聖之首，西方孔子的美譽。
    然而，從這次延伸制課程中所領受到的最偉大教師，既非孔子，也不是蘇格拉底，而是在教學上具有「高貴人格」、「屬天的信息」、「有效方法」的偉大教師─主耶穌。在新約聖經中有四十多種名稱描寫耶穌基督及其工作，在福音書中經常被使用的稱呼是「師傅」，總共有四十五次，另以「拉比」稱之者，也有十四次，鑑此，耶穌在公開傳道期間，其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導，而祂提供教導的模式和教育的典範之所以成為最偉大模範，歸納為下列各端：
(1) 高貴的人格：言行一致，所做與所說從無矛盾，盡諸般的義，展現表裡一致典範；其教訓和生活的風格，都是「知」與「行」合一，一切學習都是教導門徒要遵行神旨。
注重實際：基督一生所注重的是現實人生問題，而非教條禮儀。
親切近人：教育的心思，不單只為理會，而必須注重工作，看重別人，不單是為觀感，也為了改變，因祂確認，真理的傳遞，莫過於彼此的關係，而祂不變的關心，總是投注在人最深處的需要上。祂有許多特質，吸引人的注意，包括：平易近人、愛心、溫柔、堅毅、敏銳、勇氣、活力和決心……祂瞭解我們知道我們的需要。
(2) 感人的動機：涵蓋「慈愛」，為門徒洗腳，對祂所愛的人關懷備至，以堅定愛心，教導門徒不可故步自封，不思改變；「接納」，祂可以與罪人同在，而不同流合汙，祂恨惡罪惡，卻愛罪人，接納罪人，卻不認同罪犯的行為。(參可2:13-17)「肯定」(尊重) (參太4:19、約14:12,16:13、太19:27-30)。
(3) 屬天的信息：具有「啟示」性：把蓋子揭開，把天國的真理揭露；具有「關建」性：常將自己的感情─憐憫、判斷、愛心、厭惡、喜樂、受傷、感激和同情與人分享，而觸摸到人生的核心，接觸到全人的情感和意志；具有「權威」性；祂的教導本身就有權柄 (太7:29)，而不是文士必須借用權柄，所以祂的教導從不倉促、膽怯或歉意；具有「功效」性：祂的教訓，叫人訝異、沉默、懼怕、相信或以暴力相抗，但從不會使人漠不關心或是妥協，生命被改變是祂教導的目標，而不是只提知識或是附帶的改善。
(4) 有效的方法：不限於一種方法，輕鬆轉移主題，從已知到未知，從簡單到複雜，從具體到抽象，在技巧上表現出充分的自由，卻又切合主題，祂不是演員，祂是舉世無雙的教育家，祂喚醒人們對祂的注意，目的是要改變全人的生活。所以祂的教導是表現在祂所問的問題中 (太16:13-15)。也是表現在祂所使用的比喻中，祂35%教導的比喻形成 (太13章) 的理由是：對外人隱藏祂的教導；對跟隨者指明並啟示祂的信息，也是解除聽者的武裝 (太13:10-13) 這也就是祂教導的創意性；其次祂每次的教學過程都是經過特別的設計選擇，以適合聽者的情況和需求，祂總是從人們的問題、需要、傷痛、或關心的事物著眼，祂知道如何聆聽，並適時指出重點，祂瞭解聽者的想法，就地取材，因人制宜，所以祂的教導又是具有獨特性 (約3:1-21)；耶穌教學的方法，不但要解決問題，更邀請人們參噢，一同解決問題，祂以提出問題、重複再提說故事或以沉默的方式來引起人的參與興趣 (約8:1-11)。耶穌教學的目標是將人們從現有的光景帶到預期的目標境界，祂幫助學習者在思考和生活上負起責任，並用鼓勵促使學習者做出最好的選擇以達成有效方法的發展特性。
第二、瞭解改變生命的學習與教學的精隨─七大定律
    本課程教師杜榮華長老為了達成使每一學習者能說出「學習的基本原理」與「聖經教導的基本原理」，「能編寫聖經教學的教案」，也「能運用教導聖經的多元教學法」的四大課程目標，前六講以深入淺出不厭其煩介紹「從聖經看基督教育」，「最偉大的教師」，「基督教教育理念的範例與建構」，「聖經教師的角色與事奉」，及有效的「教學」與「備課」。自第七講起，授予改變生命的學習，也就是學習者七大定律，茲簡述如下：
    第一律：學習者定律，其要點為「引起學習」認定老師應當負起學生學習的責任。而不是侷限於教完應教的內容，而不管學生是否學到東西。這一基本觀念，就是「學習者七大定律」的核心要旨，就某方面而言所有的定律如同一列骨牌，第一張骨牌自始至終控制著後面所有的骨牌。
    第二律：期望定律，重點是「最好的期望」。老師要調整期望，才能影響學生學習的行為，學生的表現，就是教師教學的成績。所以老師在方法上必須掌握教學「學生」、「課程」、「技巧」、「群體因素」(影響學習環境因素)、「聖靈」(超自然)的教學五大因素。小心檢視每一個細節。
    第三律：應用定律，其主旨在於：「為生命改變而應用」，老師應該永遠以使人生命改變為教學的目的，在教導神的話語時，能成為神所重用的人。
    第四律：記憶定律，其精髓「操練最精要部分」，老師應使所有學生都樂意多多操練不可缺少的基要部分，並幫助學生掌握經文內容，有效的教學，應從記憶定律中整頓教學觀念，這樣才能使學生能多懂一點。
    第五律：需要定律，其真髓是「刺激需要」，在教課之前，應該想辦法讓學生的需要浮出水面，需要之律，可以突顯出人類本性的基本事實。需要是激發人類學習動機的主要因素。學生要有學習動機，教學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而教學上的刺激需要與商業市場上的廣告，是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第六律：裝備定律的精義是「為服事而裝備」，教師應該訓練學生，以致他們能夠終生服事主，並彼此造就。
    第七律：復興定律，就是「心靈復活」，教師應該幫助學生的生命有持續個人的復興。其訣竅：可依據學生屬靈的反應，變化教導方式，藉以教導學生屬靈操練的知識，並指導他們實際應用。
    至於改變生命的教學，最要緊的是「傳講的熱忱」也就是教導中七項極具策略性的觀念也稱之為定律─及原理、規則：
1、 教師的定律：教師必須明白自己要教些什麼？不完全的瞭解，必然會反應在不完全的教學上。教師一旦今日停止成長，明天就得停止教學。
2、 教育的定律：教師真正的功能，乃是在創造對個我學習最有力的環境.......真正的教學並非提供知識，而是刺激學生去得著它。教得最好的人，乃是教得最少的人，人們學習的方式，決定了如何教學的方式。
3、 活動的定律：知識不像有形的物質。可以從一個心靈傳送到另一個心靈，因為思想不是可以掌握或觸摸的物體…思想必須經過重覆思考，經驗必須再經驗。最大的學習，總是因為最大的投入所帶出的結果。
4、 溝通的定律：教師的使命......是藉著同情、榜樣及每一種有影響力的方法─感官可碰觸的實物，心思可接受的事實─去喚起學生們的心，刺激他們的思想……「種子就是道」，真正的教師所做的，乃是鬆土與撒種。要想真正的傳授知識，必須先建立溝通的「橋樑」。
5、 心的定律：當教師的內容洋溢著如此豐富與光輝的真實性時，他的態度怎麼可能會缺乏熱忱與激勵？教學所影響的不是頭腦對頭腦之間的傳遞，而是心與心的交流。
6、 鼓勵的定律：就我們目前所能瞭解，心的本質就是受動機所驅使的一種力量或能力，你可以用耳朵聽見正在敲打的鐘，用眼睛繪出正在經過的物體影像。但是我們卻不能聽見或看見那些被忽略的心。當賦予學習者適當的動機時，往往會帶來最有果效的教學。
7、 準備的定律：許多教師在做教導工作時，不是預備得不充分，就是完全沒有預備，他們如同沒有信息的使者，他們完全沒有能力與熱忱來結果子，我們有權力從他們的努力中尋得這些果子。在教學過程中，當師生雙方都做了適當的準備時，將產生最大的效果。
第三、結 語
    改變生命的學習與改變生命的教學，這些定律，是原則─是永遠交織在有效學習與教學中的基本原則。如果能深切瞭解並能善加應用這些定律，必然會幫助你我在別人的生命中造成永遠的改變，然而，這只不過是原則，要使這些原則實現其目的，上帝所要使用的是人而不是原則。當你接受裝備造就學習或委身蒙召擔任教師，你的成功不在知道這些定律，而在於你是怎樣的人，最有效的策略是將自己向上帝能力的開放，讓祂進入自己的生活中，關鍵不是我們為上帝做了些什麼？而是我們讓祂進入我們的生命中來做什麼，上帝要使用你我成為祂的催化劑─當你我讓祂改變並更新你我思想時，祂必要使用你我。
